
中标（成交）结果公告需提供资料（货物类）

一、主要标的信息

名称 品牌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 总价

多联机室内

机（一）
海尔 RFUTD36MX-C 台 7 4250 29750

多联机室内

机（二）
海尔 RFUTD80MX-C 台 50 5125 256250

多联机室外

机（一）
海尔

RFC280MXSKYA+

RFC335MXSKYA
台 1 71500 71500

多联机室外

机（二）
海尔

RFC335MXSKYA+

RFC400MXSKYA
台 4 82000 328000



二、附件

1.被推荐供应商名单和推荐理由（适用于邀请招标、

竞争性谈判、询价、竞争性磋商采用书面推荐方式产生符

合资格条件的潜在供应商的）

2.中标、成交供应商为中小企业的，应公告其《中小

企业声明函》

3.中标、成交供应商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，应公告

其《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》

4.中标、成交供应商为注册地在国家级贫困县域内物

业公司的，应公告注册所在县扶贫部门出具的聘用建档立

卡贫困人员具体数量的证明。



中小企业声明函

本公司郑重声明，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》（财库

[2011]181 号）的规定，本公司为 小型 （请填写：中型、小型、微型）企业。

即，本公司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
根据《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统计局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财政部关于

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》（工信部联企业[2011]300 号）规定的划分

标准，按照《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的通知》（国

统字[2011] 75 号）规定，本公司所属行业为 建筑业 ，截至上一财年末，公

司资产总额 85.5 万元，营业收入 344.9278 万元，从业人员 20 人，本

公司为 小型 （请填写：中型、小型、微型）企业。

本公司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
企业名称：河南燎丰机电工程有限公司

日 期： 2020 年 11 月 12 日

说明：

1、不属于中小企业划型标准确定的中小企业，不得按《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

标准规定的通知》规定声明为中小微企业，也不适用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

展暂行办法》。

2、如投标人为联合投标的，联合投标人需分别填写上述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。



3、小型和微型企业不包括民办非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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